
潮州市潮安区区级财政专户资金转出开户

银行进行定期存款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科学规范、公正透明的财政专户资金存

放管理机制，提高资金存放综合效益，规范区级财政专户资金转

出开户银行进行定期存款的操作，根据《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

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资金存放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7〕

76 号)、《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资

金存放管理的实施意见》(粤财库〔2017〕59 号)等有关规定，

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我区区级财政专户资金转出开户银行进行定期存

款的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银行，是指在我区设有分行的国有及国

有控股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

第四条 区级财政专户资金转为定期存款，一般在财政专户



开户银行办理。

社会保险基金等大额财政专户资金，可以转出开户银行进行

定期存款，定期存款银行应当采取竞争性方式选择，在增强资金

存放透明度的同时实现资金保值增值。

粮食风险基金等国务院批准保留的专项支出类财政专户资

金和待缴国库非税收入资金、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赠

款资金，一律不得转出开户银行进行定期存款。

第五条 区级财政专户资金转出开户银行进行定期存款，应

当采取竞争性方式选择存放银行。

第六条 竞争性方式是指在确保资金安全和支付需要的前

提下，就选择资金存放银行事宜公开邀请银行报名参与竞争，采

用综合评分法进行评分，根据评分结果择优确定定期存款银行。

区财政局可委托中介机构负责招投标等竞争性方式办理事

宜。

第七条 区级财政专户资金转出开户银行进行定期存款，应

当遵循依法合规、公正透明、安全优先、科学评估、权责统一的

原则。

第二章 存放银行选择方式及流程



第八条 参与区级财政专户资金转出开户银行进行定期存

款操作的银行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依法开展经营活动，近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金

融、财经违法行为。

(二)经营状况良好，不良贷款率等指标达到监管标准；

(三)内部管理机制健全，具有较强的风险控制能力，近 3 年

内未发生金融风险事件。

(四)上一年度在中国人民银行潮州市分行年度银行业机构

综合评估达到 B+及以上。

第九条 区级财政专户资金转出开户银行进行定期存款的

操作流程：

(一)区财政局对资金流量进行科学预测(社保基金由区财政

局会同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经办机构商定)，在确保资金安全和

支付需要的前提下，确定开展定期存款操作的资金规模和期限，

并根据资金规模确定银行数量；除社会保险基金等按照国家规定

开展保值增值管理的资金外，定期存款期限一般控制在 1 年以内

(含 1 年)。

(二)区财政局或受其委托的中介机构发布定期存款银行竞

争性选择公告，载明资金存放事宜、参与银行基本资格要求、报

名方式及需提供材料、报名截止时间等事项。



(三)符合条件的银行可自愿报名参与竞争。报名截止后，由

区财政局或受其委托的中介机构组建由区财政局和相关专家共

同组成的评选委员会，采用综合评分法对符合条件的参与银行进

行评分，区财政局根据评分结果择优确定定期存款银行并对外公

告。

(四)区财政局与确定的定期存款银行签订协议，全面、清晰

界定双方权利和义务。

第十条 综合评分法的评分指标和评分标准设置应当遵循

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具体指标由区财政局根据实际情况和

管理要求设置。

(一)评分指标。主要包括经营状况、利率水平、支持本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服务水平等方面，采取百分制方式计分。其

中：

1.经营状况指标。主要反映各银行的资产质量、盈利能力、

内部控制水平等；

2.利率水平指标。主要指定期存款利率等，利率应当符合国

家利率政策规定；

3.支持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主要反映各银行支持本地

区经济发展情况，包括对我区小微企业、三农等支持经济发展贡

献度的相关指标，综合考虑落实区委、区政府有关工作部署情况



等。

4.服务水平指标。主要反映各银行办理资金收付结算及时

性、准确性、信息反馈、对账等业务情况，以及配合财政、社保

等部门业务办理情况。

(二)评分标准。评分标准主要明确各项评分指标的权重和计

分公式。

第十一条 区财政局通过竞争性方式选择财政专户资金定

期存款银行，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定期存款手续。

第十二条 区级财政专户资金转出开户银行进行定期存款，

到期后本金利息转回开户银行；仍需转出开户银行进行定期存款

的，应当重新采取竞争性方式选择定期存款银行。

第三章 存放银行管理与约束

第十三条 定期存款银行应向区财政局出具廉政承诺书，承

诺不得向区财政局相关负责人员输送任何利益，不得将资金存放

与区财政局相关负责人员在本行亲属的业绩、收入挂钩。

第十四条 如遇国家、省、市、区有关政策调整或当财政专

户账户余额不足以保障支付需要时，区财政局可提前全部或部分

支取定期存款，各定存银行应积极予以办理。



第十五条 定期存款银行出现以下行为或情形的，区财政局

应当视情节轻重，予以及时收回资金、解除存款协议关系、通报、

取消该银行在 2-5 年内参与区级财政专户资金转出开户银行进

行定期存款操作资格等处理：

(一)定期存款银行出现重大安全风险事件或者经营状况恶

化影响资金存放安全的；

(二)发现并经核实定期存款银行未遵守廉政承诺或者在资

金存放中存在其他利益输送行为的；

(三)监管评级降低，或发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定期存款存

在较大运营风险的；

(四)存在未及时汇划到期本息金额较大或未及时汇划到期

本息两次以上(含两次)的；

(五)存在弄虚作假等严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

(六)没有按照协议承诺履行相应责任和义务的；

(七)其他影响资金安全的情形。

第十六条 定期存款银行未按规定和协议承诺办理相关业

务，造成财政专户资金风险或损失的，定期存款银行应当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第四章 管理监督



第十七条 区财政局不得以资金转出开户银行进行定期存

款为由，在定期存款银行新开立财政专户，不得采取购买理财产

品的方式存放资金。

第十八条 区财政局及其工作人员在资金存放管理过程中

不得以任何形式违规干预、插手资金存放。存在违纪违规行为的，

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及有关规定处理，涉嫌违法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为五年。


